[bookmark: _GoBack]井研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计费和征收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总则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征收、使用和管理，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贯彻＜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的通知》（川价费〔2001〕157号）及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公布四川省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川财税〔2021〕15号）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征收范围
在县城区（研城街道）城镇开发边界内、各镇城镇开发边界内国有土地和各类工矿区新建、改建、扩建（以下统称"建设"）各类建筑物的单位和个人，均应缴纳配套费。
第三条征收标准
县城区（研城街道）城镇开发边界内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为35元/㎡；各镇城镇开发边界内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为25元/㎡；在县城区（研城街道）城镇开发边界、各镇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的工矿区办公及住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为10-15元/㎡，生产用房为5元/㎡
第四条征收主体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配套费的执收部门，具体负责配套费的征收管理工作。县财政局负责配套费征收的政策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五条征收环节
各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在申请建设工程勘察文件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时，按规划建筑面积足额缴纳配套费；县住建局在审查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申请材料时，一并核验配套费清缴情况（依据收费登记表和政府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对未清缴配套费的建设项目，不予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对建设过程中建筑面积有增加的，按超出面积核定补征配套费数额。
第六条减免范围和流程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政策规定减免配套费的建设项目，可按照规定减免配套费，具体减免项目、内容及依据详见《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建设项目目录》。属于减免范畴的，需提供建设项目所属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意见。凡享受政策性减免的建设项目，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设计方案所确定的使用性质，已经改变且不再符合减免情形的，建设单位和个人按改变使用性质的建筑面积补缴配套费。批准使用性质变更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将变更事项告知征收部门，并协助督促建设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费。
具体减免流程为：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项目所属行业主管部门审核认定减免条件后，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减免决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定期向县财政局报送减免情况，接受监督检查。
第七条统一管理
征收配套费应当使用财政部统一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
资金直接缴入县财政专户，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配套费的征收应当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八条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在实施期间，国家和省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办法实施前制定的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附件：《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建设项目目录》
　　
	序号
	减免类型
	减免依据
	减免内容

	
	
	
	

	1
	棚户区改造项目
	1.《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
2.《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
3.《财政部关于做好城市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财综〔2015〕57号）
	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红线范围内新建房屋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2 
	经济适用房项目
	1.《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
2.《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
	经批准建设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3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1.《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
2.《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建保〔2010〕87号）
	纳入全市公共租赁住房年度建设计划的项目，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4
	旧住宅区整治项目
	1.《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
2.《建设部关于开展旧住宅区整治改造的指导意见》（建住房〔2007〕109号）
	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的旧住宅配套设施完善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主要包括旧住宅内配套设施设备（社区服务设施、文化体育设施、安全防范设施、管理服务用房等）的补建，市政公用设施（供水、供气、供暖、垃圾和污水处理等设施）的健全，其他城市基础设施（供电、电信、邮政等设施）的完善。

	5
	校舍安全工程项目
	1.《财政部关于免征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有关政府性基金的通知》（财综〔2010〕54号）
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3〕103号）
	城镇和农村、公立和民办、教育系统和非教育系统的所有中小学（含幼儿园）属校舍安全工程的项目，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6
	健康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关于加快推进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建设的通知》（发改投资〔2014〕2091号）
	公共卫生和疾病诊断与治疗综合性或专科性医疗卫生服务设施，慢性疾病管理、术后康复、失能失智人员长期护理、临终关怀等接续性医疗服务设施，以及健康管理与咨询、健康体检、中医药等特色养生保健等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设施建设。包括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康复医院和护理院、临终关怀机构、健康服务新兴业态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等6类项目。非营利性项目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营利性项目减半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7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关于加快推进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建设的通知》（发改投资〔2014〕2091号）
	1.为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娱乐和交通接送等日间服务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主要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健康护理、康复娱乐等服务的老年养护院等专业养老服务设施，具备餐饮、清洁卫生、文化娱乐等服务的养老院和医养结合服务设施，以及为农村老。包括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养护院、养老院和医养结合服务设施、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等4类项目。非营利性项目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营利性项目减半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2.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非营利性项目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营利性项目减半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8
	体育健身设施建设项目
	《关于加快推进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建设的通知》（发改投资〔2014〕2091号）
	开展田径、游泳、滑冰、球类等体育运动和培训服务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向公众提供健身服务、能够开展多项体育运动的公众健身活动中心，健身步道、健身器械场地、球类场地及社区小型体育设施等户外健身场地，以及提供健身设施场地及培训服务的健身房（馆）建设。包括体育场地和设施、公众健身活动中心、户外健身场地、学校体育设施以及健身房（馆）等5类项目。非营利性项目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营利性项目减半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9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53号）
	1.不对外销售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2.在商品住房等开发项目中配套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的,按照安置住房建筑面积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0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
2.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20〕63号）
	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可按现行规定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贯彻落实国家相关税费减免政策，对旧住宅区整治一律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1
	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需要配套改造的项目
	《关于推进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2〕20号)
	对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需要配套改造的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2
	其他减免项目
	1.《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0〕80号）
2.《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管理的通知》（财税〔2015〕30号）
	按照有权机关规定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附件2
井研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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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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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住建局经办人
初审意见

	

	

县住建局分管领导
复核意见
	

	

县住建局主要领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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